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代理教師改敘申請書
(取得該教育階段類科合格教師證或碩士、博士學位申請改敘)

	現任職務
	代理教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bookmark: _GoBack]

	說明
	本人已檢齊以下相關證件，請准予辦理改敘。

	檢附證件名稱
	· 教師證
· 現職聘書
· 新學歷之畢業證書
· 取得新學歷之歷年成績單
· 進修學校之休學證明文件
· 本學年度原敘薪通知書
· 學校核准同意進修簽(應註明日期)
· 國外學歷查證結果
· 其他。(視個案需求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以上證件繳附影本，由申請人自行勾記並整理，人事單位負責查核，並須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職名章。）

	備註
	

	申請人

日期：115年2月25日
	人事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校長



	注意事項：
取得該教育階段類科合格教師證／取得較高學歷改敘案（大專學位除外），自當事人檢具教師證／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單後始可提出申請，並於相關附件備齊後進行審查，自申請之日生效。請人事人員於各該教師獲得入學進修資格時先交由各當事人收執並將有關申請改敘權益詳盡說明，日後於取得該教育階段類科合格教師證或較高學歷後，如因教師個人因素致延誤申請者，其後果自行負責。



